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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生命的美

代 理 销 售 合 同

[image: image1.png]                                                                  合同编号：  
甲方：
    上海赛浪沂服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就产品经销事项，甲、乙双方按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后订立以下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1、 商品：

1. 甲方授权乙方在                  销售甲方生产、代理或经销商品（以下简称商品）。
2. 甲方提供商品品名、规格、材质、颜色等详尽书面资料以及建议乙方的零售价。
3. 甲方提供给乙方在线销售所有商品的使用操作說明以及详尽的书面资料。
4. 乙方严格按照甲方要求：详尽真实的标注商品介绍，价格不得低于甲方提供最低参考价。
2、 合同期限：

1. 自签订日起生效，至        年       月     日止。

2. 本合同期满后，若双方同意续约，应于期满前30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并续签。   

3、 送货标准：

甲方为乙方提供代销专有购物平台，乙方通过系统订单，甲方收到乙方之订购单后1-2个工作日内出货。

4、   退、换货标准及责任归属

退、换货按甲方退、换货标准办理退、换货。

5、   商品定价及付款方式：

甲方提供乙方之商品价格为甲方市场统一价格，不得私自调低销售价格，如发现立即扣除产品佣金。

6、   返利及结算方式：
       1、甲方根据乙方的销售数量予以月度销售返利。（详见附件一、二）
2、甲、乙双方约定每月10日为结算日。结算金额为上个自然月间完成之交易总额（扣除退换货金额），结算程序应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结算金额无误后，甲方按交易总额返还佣金。
7、   商品保证与售后服务：
1. 甲方保证其交付之商品，符合网站、说明文件、广告文件或其他相关文件之规定，如有瑕疵时，甲方应负瑕疵担保责任。

2. 甲方担保商品及其标示，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品标示法及其他相关法令。甲方对于在线消费者，应提供与非在线消费者相同的保质及局部定制等售后服务。

8、    保密义务

1. 双方对于本合同的内容，以及因本合同所知悉或持有的另一方商业秘密及未公开的资料，均应负保密的义务，不得提供或泄漏给任何第三人或用作其他目的。消费者个人数据及其所有交易记录，均视为甲方的商业机密，乙方不得使用于其它任何用途或泄漏予任何第三人，且应保持其机密性及安全性。

2. 除乙方书面同意外，关于乙方的相关报表、营业额、销售统计、及流量分析等数据，均视为乙方的商业秘密，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泄漏或提供给第三人，也不得为其它目的使用。本合同书因故终止或失去效力后，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保密义务。

9、 违约及合同终止：

1.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书的任一约定时，另一方须以书面形式指定适当期限要求他方改正，若他方未于合理期限内改正、或依其情形无从改正时，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给于相应补偿直至有权终止合同书。

2. 任何一方被暂停其营业的部分或全部、被强制执行、资不抵债、进入破产和解或破产程序、接受重整申请或进入重整、或出现其它难以继续经营或履行其义务的情形时，他方有权不经通知，立即终止本合同；合同终止后，终止合同一方须采取可能的方式及时通知他方。

3.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书的约定或保证致使他方、他方负责人或其员工受到损害或支出费用，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本合同的终止，不影响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与承担。

10、 合同终止效果：

1. 本合同终止后，就消费者已订购之订单或已出售之商品，甲、乙双方仍应依本合同履行相关责任。

2. 本合同因一方之故，导致无法继续时，另一方保留相关法律权利及违约损害赔偿追索权等。

3.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同意终止不再续约时，应于30日前以书面通知另一方。
4. 乙方必须做满1年，不满一年，合同终止，甲方有权停止当月返利。
11、 其它规定：
1. 未经他方书面同意，任一方不得将本合同之权利或义务转让于第三人。

2. 依本合同甲方应对乙方所为之通知，得以甲乙双方指定之邮件信箱、网路或传真方式通知乙方，但关于违约或终止合同之通知，仍应以书面通知甲方。

3. 甲、乙双方需提供各自证照原件影印本，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如乙方为自然人则应该提供有效《个人身份证明》影印本。

4. 本合同如有部分无效者，不影响其他部分之效力。

5. 本合同以甲方所在地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

6. 本合同之修改、删除或增订，应经双方协议后，以书面为之。
7. 本合同于甲、乙双方签署或盖章后生效，生效后取代合同签订前双方所有口头或书面之建议、建议记录。
8. 本合同若有未尽事宜者，双方应本诚信原则友好协商解决。

9.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订立合同人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 表 人：
代 表 人：
电    话：021-57687600-8888
电    话：

地    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民强路1525号申田LOFT9号楼
地    址：

日    期：
账    号：
开 户 行：    
日    期：
附件一：

代销月度返利政策






















单位：元
	销售额

（零售价）
	返利佣金
	运费
	备注

	<10000
	20%
	免运费
	发货方式按客户要求提供

	>=10000
	25%
	免运费
	发货方式按客户要求提供

	>=50000
	28%
	免运费
	发货方式按客户要求提供

	>=100000
	30%
	免运费
	发货方式按客户要求提供


       注：

1、 当单个订单金额大于1千（含1千），该订单按VIP价格直接返利；如果单个订单金额大于1万（含1万），该订单按批发价格结算。

2、 甲方产品零售价按SEN.9网价格，每期出新品时动态调整，如有调整将按网站价格为准。（网址：http://www.sen9.net）
3、乙方接到客户每张订单后，需在SEN.9网上完成订单，并预付该订单全额货款，待月度返利结算时，甲方按乙方本月内总销售金额实施返利（扣除退换货金额）。
附件二：

代销月度返利时间表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8
	9
	10
	11
	12
	13
	14
	
	
	6
	7
	8
	9
	10
	11
	12

	15
	16
	17
	18
	19
	20
	21
	
	
	13
	14
	15
	16
	17
	18
	19

	22
	23
	24
	25
	26
	27
	28
	
	
	20
	21
	22
	23
	24
	25
	26

	29
	30
	　
	　
	　
	　
	　
	
	
	27
	28
	29
	30
	　
	　
	　


	　
	　第 1 天到第 30 天: 累计销售收入。

	　
	　在第一周: 观察客户是否有退换货事宜，累计销售报表。

	　
	　第 10 天: 设置结算日，统计上月第 1 天到第 30 天实际销售额。

	　
	　财务对账周期2-3个工作日。

	　
	第 15 天: 财务付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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